
Times CAR RENTAL 租賃條款 新舊對照表（2022 年 4 月 1 日修訂） 

【舊條文】 【新條文】 

 

第３６條 

 

3. 本公司可能會將所獲取的個人資訊及使用資訊以如下方式進行共同使

用。 

1. 共同使用之個人資料項目 

姓名、出生日期、性別、職業、國籍、住址、電話號

碼、郵箱、車款、車牌號碼、駕照資訊、 

信用卡資訊（包括持卡人姓名、卡號、有效期限及使

用記錄。以下同）、 

影像資料（行車記錄器等車載錄影機、停車場設置錄

影機等拍下的影像） 

服務的使用記錄、為達其他使用目的所須項目 

2. 共同使用者之範圍 

PARK24 GROUP 各公司（請訪問以下主頁進行確認） 

https://www.park24.co.jp/en/company/about/group.html 

海外法人不在此列 

3. 共同使用之目的 

用於第 1 款（1）至（4）內規定的目的，以及用於執

行其附加、關聯業務（但是，在（1）所述情況下意

為以各公司與承租者或駕駛者所簽訂的契約內容及

其履行（包括與本公司提供的其他服務相關的條款）

為前提在必要範圍內進行使用） 

4. 管理共同使用之個人資料的責任者名稱 

本公司 

5. 獲取方法 

口頭（電話等）、WEB 上輸入表單、契約、申請、問

卷調查、其他書面文件（包含以電子式的和電磁式的

方式等作成的記錄）另外，在承租者或駕駛者使用共

同使用者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可以通過各共同使用

者獲取、積存客戶資訊。 

 

9. 包括本條規定在內，本公司之資料保護措施均遵從本公司主頁記載之

「個人資料保護方針」以及「關於個人資料的處理」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方針 

關於個人資料的處理 

 

 

第３６條 

 

3. 本公司可能會將所獲取的個人資訊及使用資訊進行共同使用。共同使

用的相關事項請訪問本公司主頁記載之「個人資訊保護方針」以及「關於

個人資訊的處理」（以下簡稱「個人資訊保護方針等」）進行確認。 

 

 

 

 

 

 

 

 

 

 

 

 

 

 

 

 

 

 

 

 

 

 

 

 

 

 

9. 除本條規定外，本公司之個人資訊保護措施均由本公司主頁記載之「個

人資訊保護方針等」規定。本條款與個人資訊保護方針等內容髮生發生

矛盾或衝突時，以“個人資訊保護方針等”內容為準。 

個人資訊保護方針 

關於個人資訊的處理 

 

 

第３７條 

 

3. GPS 功能所錄影像資料將保存一定期限（獲取後通常保存 7 年左右），

保存期滿後將及時刪除。 

 

 

 

第３７條 

 

3. GPS 功能所錄影像紀錄的信息資料將保存一定期限（獲取後通常保存

7 年左右），保存期滿後將及時刪除。 

 

 

第３８條 

 

3. 行車記錄器所錄影像資料將保存一定期限（獲取後通常保存 1 週左

右），保存期滿後將及時刪除。  

 

 

第３８條 

 

3. 行車記錄器所錄影像資料將保存一定期限（獲取後通常保存 1 週左

右），保存期滿後將及時刪除。 

 

 


